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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度民生关爱险服务
竞争性磋商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

1、保险名称：民生关爱险。

民生关爱险项目是为了使长宁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并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对因遭受台风、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和家庭燃气（天然气）、家庭用电、火灾等意外事故导致长宁区行政区域内住房及其室内的家庭财产损失；因发生在长宁区行政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导致长宁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包含上海户籍居民、来沪人员和境外人士）伤亡；因工作需要，长宁区各部门向长宁区外的场所派驻工作人员、志愿者，派驻工作期间，因遭受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导致伤亡，由保险公司按保单约定提供关爱补偿。

具体补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事件造成的辖区内常住居民的家庭财产损失、补偿对象人身伤亡及发生的医疗补偿、救援救助、安置抚恤等关爱补偿。风险涵盖因食品安全、建筑物变动、广告装置等城区运行中意外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补偿。

2、保险期限1年，从2026年8月1日开始，至2027年7月31日结束。

3、项目采购预算：本项目预算金额270万元/年。

4、付款方式：分两次支付，签约后30天之内支付70%保费，2027年3月底前支付剩余部分。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注:如出现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等情况，采购人将支付成交单位相应利息，如对成交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成交单位相关补偿。

二、保险需求

1、保障标的

居民家庭财产、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包含上海户籍居民和来沪人员）人身安全，长宁区注册志愿者。

2026年6月底长宁区实有人口数约为67万人，长宁区现有注册志愿者人数约为24万人。

 2、保险险种

（1）社区居民家庭综合保险项目

在保险期限内，社区居民在其住宅内因自然灾害（包括但不限于遭受台风、暴雨、洪水等）、意外事故（包括但不限于家庭燃气、家庭用电及居民区内公共部位用电引发的火灾等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给付保险赔偿金。

（2）公众责任保险项目

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在承保的地点范围内，合法从事办公、经营等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给付保险赔偿金。

约定承保地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场所：公园绿地、公共文化设施、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居委会办公室、居委会文化活动室、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社区综治中心、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队、社区食堂、助餐点、卫生服务站、社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的学校体育场地、公租房、保租房等。

（3）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

长宁区各部门向长宁区外的场所派驻工作人员、志愿者，派驻工作期间，因遭受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导致的伤残及医疗费用。

 3、赔偿限额

 家庭财产：年累计赔偿限额2亿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亿元。其中，因水灾导致损失，每户最高赔偿4000元，每年累计赔偿上限100万元；因火灾导致损失，每户最高赔偿80000元，累计赔偿限额上限1000万；因其他原因导致损失，房屋损失每次每户最高赔偿15000元，室内财产损失每次事故每户最高赔偿8000元；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损失，保险公司先行赔偿。

 公众责任险：年累计赔偿限额2亿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亿元。人身伤亡：死亡、伤残每人最高赔偿80万元，居民抚恤，每人每次事故医疗费用最高赔偿限额10万元。其他附加风险事故，每次事故财产损失最高赔偿限额500万-1000万元。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死亡、伤残每人最高赔偿80万元，居民每人每次事故医疗费用最高赔偿限额10万元。

 4、保险责任触发标准

（1）突发事件导致死亡的保险责任触发标准由投保人与中标保险单位协商制定。中标保险单位同意对保险事故作对被保险人更有利、更宽泛的解释。
（2）就家庭财产保险保障而言，一旦发生涉及自然灾害损失，本保险先行赔偿。

三、服务需求（提供保险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1、保险公司提交针对本项目的风险管理和防灾防险方面的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协助相关部门走访社区进行风险管理和防灾宣传，参与社区安全管理宣传活动。

（2）负责为社区提供免费的保险知识培训和讲座。

（3）在保险理赔时，由保险公司负责向居民解释口径、发放保险赔偿金。

2、理赔时限。普通事故的理赔，保险公司收齐书面理赔资料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理赔工作；特殊重大事故的理赔，应按照投保人要求建立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予以快速解决。

3、响应人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稳定的服务团队。同时，为保证民生保险的服务质量，保险公司需承诺组成专门服务小组，提供服务人员情况包括人员构成、人员简历、主要类似项目经历，主要工作职责和联系方式。

4、响应人在所列各项服务之外，根据自身的专业经验、优势及实力，在不影响招标方案内容基础上，可另行向采购人提出更有利于采购人的特色方案，假如响应人建议方案被采纳，则成交人应当承诺其所提交的保险服务内容。

5、响应人可针对项目提出合理化或创新性的工作建议。

6、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按照相应方案组织实施。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合同履约：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应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期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